  煤监处2018年度监督检查工作计划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家、省、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和红线意识，弘扬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的思想，深入开展“安全生产治理年”活动，完善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双重预防机制，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，全面推进依法治安，强化监管执法，进一步落实安全责任、夯实安全基础、突出灾害治理，有效遏制较大以上事故，为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实现根本好转奠定基础。
    二、工作目标

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，有效防范较大事故，努力减少一般事故。

三、工作原则

    以预防和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为目标，推进灾害综合治理，提高煤矿防灾减灾能力；坚持以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为复产条件不动摇，坚持开展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机制建设不动摇，坚持多措并举，靶向治理，标本兼治，重在治本不动摇；严格监管执法，推动煤矿企业主体责任落实，实现基础强安、依法治安。
四、执法依据 

1.《安全生产法》

2.《煤矿安全规程》

3.《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》

4.《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》

5.《煤矿防治水规定》    

6.《煤矿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认定办法》

7.《矿山安全生产法》

8.《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 》

五、检查范围

全市13处煤矿，8处露天采石场。

六、检查内容

    1、查证照。生产煤矿证照是否齐全有效，矿井“五职”矿长、专业技术人员等安全管理人员是否配备齐全，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在规定时限内考核合格。

    2、查管理制度。煤矿企业安全管理制度、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健全，重点抽查岗位工种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进行贯彻落实。

    3、查培训教育。一般从业人员是否先培训合格后上岗，特种作业人员、班组长是否持证上岗。

    4、查“双机”建设。煤矿企业是否按照规定开展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，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检查发现的隐患和问题整改是否做到“五落实”。

    5、查复产复工程序。停工停产矿井是否落实专人盯守或巡查责任。节日放假后，复工复产煤矿是否严格执行验收内容、标准及履行备案程序。

    6、查安全投入。煤矿企业是否制定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和年度安全生产投入计划。

    7、查安全监控。是否存在瓦斯超限作业情况、瓦斯超限调查处理情况、瓦斯超限是否落实停电、撤人、分析查明原因和责任追究，安全监控系统是否有效运行等情况。

    8、查各类图纸。检查煤矿采掘接续是否正常，是否存在“剃头下山”开采。

    9、查“三超”。是否存在超能力（月产量不超过核定(设计)生产能力10%）、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行为。

10、查停产、停建煤矿。属地部门是否落实驻矿盯守制度，企业是否存在违抗停产停建指令擅自生产建设行为。

11.查露天采石场采掘工作面浮石、险石等隐患的排查整改是否到位。

12.查采掘工作面是否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生产。

13.查电气设备是否符合相关规程的要求，是否安装必要的防触电实施。

　  七、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、监督检查工作日、其他执法工作日、非执法工作日测算

（一）参加行政执法人员数量

煤监处工作人员总计3人，分别是王春光、刘世伟、安帅。

   （二）总法定工作日

     2018年国家法定工作日：365-52*2-11=250天。其中：全年总天数365天，双休日104天；元旦、春节、清明、五一、端午、中秋、国庆法定假日11天。

     2018年煤监处总法定工作日：国家法定工作日×人数= 250天×3人=750工作日。

（三）其他执法工作日

1、煤矿、非煤矿山安全监管，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，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抽查、检查，配合部门联合执法，核查安全生产投诉案件，参与安全生产事故调查。每人约90天，共计90×3=270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36%。

2.有关安全生产会议、文件办理。每人约40天，共计40×3=120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16%。

以上总计：270+120=390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52%。

（四）非执法工作日

1、参加学习、培训、会议；参加党群活动；机关值班等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。每人约40天，共计40×3=120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16%。 

2.公务员法定的休假、探亲假、婚（丧）假及病、事假；每人约20天，20×3=60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的8%。

以上总计：120+60=180个工作日，占总工作日24%。
   （五）监督检查工作日
    2018年总监督检查工作日：总法定工作日-其他执法工作日-非执法工作日=750-390-180=180个工作日，平均每人60天，占总工作日24%。

　

重点检查企业：

煤矿12处矿井，分别为吉林省龙家堡矿业公司，九台营城煤矿，长春羊草煤业公司一、二矿，双阳区华安煤矿，双阳区春谊煤矿、长春市双鑫煤矿、双阳区长岭煤矿、姜家沟煤矿、丁家煤矿、二道煤矿、双阳区双鑫煤矿。

露天采石场重点检查1户，双阳区宝盛矿业有限公司。 

一般检查企业7户，采取“双随机”形式进行抽取。

       煤监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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